
第三节 资产的税务处理  

 

（六）固定资产改扩建的税务处理  

 

（七）文物、艺术品资产的税务处理  

企业购买的文物、艺术品用于收藏、展示、保值增值的，作为投资资产进行税务处理。  

文物、艺术品资产在持有期间，计提的折旧、摊销费用，不得税前扣除。  

二、生物资产的税务处理  

（一）生物性资产分类  

 

（二）生产性生物资产的计税基础  



 

（三）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折旧  

1.生产性生物资产按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准予扣除。  

2.企业应当自生产性生物资产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起计算折旧；停止使用的，应当自停止使用月份的次月起停

止计算折旧。  

3.企业应当根据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预计净残值。预计净残值一经确定，不得变更。  

4.最低折旧年限：林木类10年，畜类3年。  

三、无形资产的税务处理  

（一）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  

 

（二）无形资产摊销的范围  

下列无形资产不得计算摊销费用扣除：  

1.自行开发的支出已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无形资产。  

2.自创商誉。  

3.与经营活动无关的无形资产。  

4.其他不得计算摊销费用扣除的无形资产。  

（三）无形资产的摊销  

1.无形资产摊销的起止时间，当月增加的无形资产，当月开始摊销；当月减少的无形资产，当月不再摊销。  

【提示】无形资产摊销起止时间均为当月，不同于固定资产和生物资产的次月。  

2.无形资产的摊销采取直线法计算。  

3.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不得低于10年。  

作为投资或者受让的无形资产，在有关法律或合同中规定使用年限的，可依其规定或约定的使用年限分期计算

摊销。  

4.外购商誉，在企业整体转让或者清算时准予扣除。 

四、长期待摊费用的税务处理  



 

【提示1】固定资产一般修理支出在发生当期直接扣除；大修理支出计入长期待摊费用，按尚可使用年限分期摊

销。  

【提示2】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修理支出达到取得固定资产时的计税基础50％以上。  

（2）修理后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延长2年以上。  

【提示3】筹建期发生的广宣费按实际发生额全额计入筹办费，筹建期发生的业务招待费按实际发生额的60％计

入筹办费。筹办费企业可以在开始经营之日的当年一次性扣除，也可以按照税法有关长期待摊费用的处理规定

处理，但一经选定，不得改变。  


